
 

幼兒 

姓名 
 

身分證 

字  號 
 

出生 

日期 
年    月     日 性  別 □男生      □女生 

戶籍 

地址 
 

監護人 

姓名 聯絡方式 關係 

   

   

3-5 

歲班 

□5足歲：109 年 9 月 2 日至 110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   

□4足歲：110 年 9 月 2 日至 111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 

□3足歲：111 年 9 月 2 日至 112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 

2 歲 

專班 
□2足歲：112 年 9 月 2 日至 113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 

★是否具有優先入園身分: □是(請勾選下列身分別)  □否 
一、第一順位(優先錄取身心障礙幼兒，其餘 5種身分並列)： 
     □ 1.身心障礙幼兒(由高雄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逕予安置入園，或持有暫緩入學 

          證明) 

     □ 2.低收入戶子女(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核定之低收入戶證明) 

     □ 3.中低收入戶子女(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核定之中低收入戶證明) 

     □ 4.原住民幼兒（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上有註記原住民身分） 

     □ 5.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(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文件) 

     □ 6.特殊境遇家庭子女(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之證明文件且符合第 10條第 1項身分） 

二、第二順位(具序位)： 

     □ 1.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安置之幼兒(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安置公文) 

     □ 2.校(園)內教職員工子女(人事單位提供之在職證明，3歲至 5歲班含懸缺之代理教師及懸缺之代理 

          教保員，2歲班不含代理代課教師) 

     □ 3. 現役軍人子女(中華民國軍人身分證) 

 

三、第三順位(並列) 

□ 1.輕度身心障礙者子女(輕度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文件) 

     □ 2.符合「高雄市弱勢單親家庭扶助辦法」補助之單親家庭子女（戶籍地區公所開立弱勢單親家庭子   

          女生活教育補助證明書） 
     □ 3.同時育有 3 胎（含）以上家庭子女之幼兒(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，以監護人認定，子女人數計算含  
          寄養家庭子女) 

     □ 4.當學年度兄弟姊妹已在園持續就讀之幼兒(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，含 114 學年度畢業生) 

★雙胞胎、多胞胎或同學齡之兄弟姊妹是否要視為 1 組併同抽籤： □是(留意以下備註)  □否 

  不適用於可招生名額小於雙胞胎、多胞胎或同學齡之兄弟姊妹人數之情形。例如可招收名額數僅 1 名時，抽中後 

  僅能選擇 1 名幼兒為正取生，其餘為備取生。 

□本人已詳閱並明瞭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5學年度招生簡章內容，且核對報名

表所填資料無誤，登記證明文件如有意思表示具備而未繳、偽造、變造或出具不實之情事者，逕

予撤銷其錄取資格，並追溯其法律責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簽名：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日期: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

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5學年度招生報名表 


